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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切留意
中心網頁

師培中心簡介

114學年度
教育學系外加38名
教育學程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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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時代良師圖像

● 以「師道、責任、精緻、永

續」為核心價值

● 兼備「教育愛人師、專業力

經師、執行力良師」為目標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教師專業標準指引 2



邁向成功的教師之路
1.師資生應取得畢業資格。
2.持有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
3.中等教育學程師資生應取得「專門課程認定證明書」。

師資生
第一年

師資生
第二年

兩週
集中實習

教師
資格考

半年
教育實習

教師
甄試

取得教職
開展夢想

取得「教師證」 3



國立臺南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成員執掌
師培中心主任：李郁緻副教授

綜理中心業務、承辦上級臨時交辦任務

教學與輔導組 綜合業務組

組長：陳妍妤助理教授 組長：鄭雅丰副教授

組員：吳怡靚 組員：待聘

1. 教育學程甄選作業
2. 課程規劃、加退選、學分抵免相關事宜
3. 修畢學程課程學分證明書
4. 辦理相關會議(課程、甄試、教評會)
5. 大四集中教學實習及暑假見習
6. 師資培育獎學金

1. 教育部各項計畫與評鑑
2. 修畢學程後之半年實習
3. 教師資格考試相關事宜
4. 器材保管與借用
5. 各項演講、研習、工作坊
6. 師培護照與點數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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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efers to a good or 
service being offered

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地圖01

02

綜合業務組相關規定宣導03

教學與輔導組教育學程修課規定宣導

04 師培中心工作坊與檢定等活動規劃

中心的叮嚀
&注意事項

05

06

教師資格考

半年教育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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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南大學國民小學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地圖
教育專業課程 專門課程

教育基礎課程 至少修習4科8學分 國民小學師資類科專門課程 至少修習10學分

教育概論、教育心理學、兒童及青少年發展、教育哲學、
教育社會學、特殊教育導論、教育行政、教育法規、比較
教育、教育概論（雙語）、教育心理學（雙語）

七大學習領域（語文、數學、自然科學、社會、
健康與體育、藝術、綜合活動）【至少修習 3領
域 8 學分】、跨領域課程理論與實務

教育方法課程 至少修習6科12學分 加註/次專長課程

教學原理、課程發展與設計、學習評量、輔導原理與實務、
班級經營、教育議題專題、學習策略、適性教學與科技、
教師專業發展與倫理、教學媒體與應用、資訊倫理與教學、
學習扶助、教學原理（雙語）、課程發展與設計（雙語）

✽英語、自然、輔導、科技、閩南語文
✽雙語教學次專長

教育實踐課程 至少修習 16 學分 非正式課程

國民小學教學實習、語文教材教法(國語、本土語、英語)、
國民小學數學教材教法、國民小學自然科教材教法、國民
小學社會教材教法、國民小學藝術教材教法、國民小學健
康與體育教材教法、國民小學綜合活動教材教法、國民小
學資訊教材教法、主題式教學與實務、國民小學數學教材
教法（雙語）、國民小學體育教材教法（雙語）

✽師資生增能研習
✽學科知能評量：國語文、數學科
✽史懷哲計畫志工甄選
✽教學能力檢定
✽寒暑假營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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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程別
課程及實地學習

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實地學習時數 技職法規定

國民小學 46學分 72小時

師資生必修
職業教育與訓練(1學分)

＆
生涯規劃（1學分)

特殊教育 48學分 72小時

中等學校
26-27學分

＋
任教科別之專門科目課程

54小時

幼兒園 56學分 54小時 免修

國立臺南大學各類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應修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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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專業課程修習順序

教學與輔導組教育學程修課規定宣導

師資生第一年

2

3

1

1.專門課程

2.專業課程
(1)教育基礎課程
(2)教育方法課程

1.專門課程

2.專業課程
(1)教育實踐課程
(2)教材教法課程

1.專門課程

2.專業課程
(1)教育實踐課程
(2)教學實習課程

統稱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師資生第二年及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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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與輔導組教育學程修課規定宣導

學程別 每學期學分上限

國民小學師資類科 14學分(含校際選課)

幼兒園師資類科 8學分(含校際選課)

特殊教育師資類科 14學分(含校際選課)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 8學分(含校際選課)

➢ 師資生修習二類學程，每學期修習學分數之上限，以所修習師資類科中修
習學分數較高者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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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與輔導組教育學程修課規定宣導

➢教育學程修業年限
依本校教育學程修習辦法第25條

規定：
各師資類科教育學程修業期程應至少
二年(即至少四學期，並應有修習教
育專業課程事實，且不包含寒、暑期
修課)……

修習二類學程者，修業年限亦為二年
(即至少四學期)，「修畢師資職前教
育課程證明書」中須顯現出四個學期
的成績。

➢教學實習課程

指尚未修畢教育學程所有學分前，修

習教育學程課程時，必要修習的一門

課程，為期兩週的集中實習：

◆師資培育學系於大四(上學期)

◆非師資培育學系於修習教育學程第

二年之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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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與輔導組教育學程修課規定宣導

師資培育學系(日間部學士班學生) 非師資培育學系

教育學院

教育學系
體育學系
特殊教育學系
幼兒教育學系

■大學部除左述各學系以外之學士班
■進修學士班
■碩、博士班(含在職進修專班) 

人文學院 國語文學系 非師資培育學系(含錄取時屬於師資培育學
系，卻因轉系成為非師資培育學系的學生)，
修習教育學程依教育部相關規定及本校「教
育學程修習辦法」第五章規定，需繳交學分
費，修習中等學程一律繳費。

藝術學院
音樂學系
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
戲劇創作及應用學系

理工學院 應用數學系

➢ 為保障本校師資生名額，本校轉出之師資生不可將師培資格轉移至他校。
➢ 曾於他校或本校畢業，且曾修習教育學程課程，其課程名稱及學分數相同時，辦

理課程抵免。
(依本校教育學程修習辦法第23、32條) 15



➢預修採認
未通過學程甄試取得師資生資格前，所修習之課程與教育學程課程相
同者，至多採認該類學程之師資職前教育課程1/4學分為上限，惟教材
教法及教學實習課程不得預先修習，非師培學系辦理採認須補繳採認
課程之學分費。

➢辦理時間
錄取後，修習教育學程第一學期第三階段加退選結束當週之最後一個
工作日前受理申請，申請以一次為限。

教學與輔導組教育學程修課規定宣導-預修採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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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抵免
曾於他校或本校畢業，且曾修習教育學程課程，其課程名稱及學分數
相同時，辦理課程抵免。

➢辦理時間
錄取後，修習教育學程第一學期第三階段加退選結束當週之最後一個
工作日前受理申請，申請以一次為限。

➢中等學程同學如果修習國小學程之班級經營不可互抵。

➢辦理單位
辦理師培學分抵免，務必至師培中心辦理，若至其他單位辦理則不予
承認。

教學與輔導組教育學程修課規定宣導-課程抵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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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科目抵免
依本校報部課程，每一科目名稱
需逐字相同，抵免科目以10年內
所修課程為限，以1/4為上限且抵
免課程之學期成績需70分以上。

教學與輔導組教育學程修課規定宣導-課程抵免

➢專門科目抵免

填寫抵免/採認單，課程應以10
年內為限，由各培育中等(國小)
學程之學系審核，抵免/採認單
請同學自行留存。

申請修畢中等專門課程認定時一
併繳交，中等學程課程採認僅以
國中為主，高中(職)課程應取得
教師證後，持10年內課程(含大
綱)辦理專門課程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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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取生未修習師培課程
教育學程甄試錄取之正取生，應於錄取後於114學年度第一學期開始修
習師培課程，未能於第一學期選課者，應於114學年度第一學期加退選
截止日前至師培中心辦理資格保留，否則以放棄錄取資格論。

➢正取生擬放棄

正取生擬放棄修習教育學程，需親洽師資培育中心並填寫「放棄修習
學程申請書」。

➢名額遞補
師資培育學系及師資培育中心名額遞補自正取生提出自願放棄起至
114學年度第一學期加退選截止日前。

(依本校教育學程修習辦法第33條)

教學與輔導組教育學程修課規定宣導-資格保留與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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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與輔導組教育學程修課規定宣導

➢修習國民小學師資職前教育課程、特殊教育學
校(班)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之師資生於修習期間，
必須參與教育部委託之「師資生學科知能評量
」，並於「國語、數學」二個領域均達到「基
礎級」以上(注意作答速度)，始得辦理申請修畢
學程之證明。

16



國民小學師資類科學科知能評量-注意事項

•每位應考人作答速度不同，因此，作答的總題數會有差異：

•評量時間結束或電腦系統確定應考人的能力時，則評量結束，
因電腦化適性測驗具備「使用較少題數，即可精確估算能力值」
之特色。
•應考人要注意的是：作答的題數不同，並不會影響成績計算的
結果。

•應考人至少需作答滿15題，本評量方可計分。

學科名稱 國語 數學 社會 自然

作答總題數 34~40 26~28 49~51 33~35

應考人僅需專注精神，努力作答即可。 25



教育學程修課提醒
每次選課

請務必看該學程之課程修課注意事項

27



國小學程課程

➢ 依教育部113年8月7日臺教師(二)字第1130063872號函備查

➢ 修畢申請核發課程學分成績證明，其文號應與所修課程文號

相同。

➢ 特殊教育導論3學分，雖列為選修，因教甄需求，很多縣市及

學校教師甄試會要求修習，建議同學選修。

19



國小學程—加註專長專門科目課程

➢ 本校目前有國小「英語」、「輔導」、「自然」、「閩南

語」、「科技領域」等5科加註領域專長之專門課程。

➢ 修習前須向所屬學系、師培中心及開課學系提出申請，並依

修課規範條件修讀課程。

(申請表：https://phpweb.nutn.edu.tw/cte/teaching121.html)

凡在本校修習且持有國小教師證並符合專門課程者，可提出

認證申請，認證網址：

https://phpweb.nutn.edu.tw/cte/teaching6.html

參閱手冊第35-46頁 29

https://phpweb.nutn.edu.tw/cte/teaching121.html
https://phpweb.nutn.edu.tw/cte/teaching6.html


國小學程—加註雙語教學次專長課程

➢ 修習雙語教學次專長課程前，應向師培中心申請修讀並依修課規範條件修

讀課程。

➢ 申請修習時需具備中級初試，或通過CEFR B1或相同等級以上之英語能力

分級測驗（聽、讀）。

➢ 完成下列事項，可於取得國小教師證後，提出申請在教師證上加註「雙語

教學次專長」。

1.修畢雙語教學次專長學分課程

2.通過CEFR B2或相同等級以上之英語能力分級測驗（聽、說、讀、寫）
➢ 相當於 CEFR 參考架構 B2 級以上英語考試檢定及格證明：須提供入學後或入學前近三

年內(係為入學開學日前36個月內)任一項英語檢測之相關成績證明文件，且須包含聽、

說、讀、寫4項檢測成績(須為同一測驗工具)，如有缺漏仍需補足該項成績，始得據以發

給專門課程認定證明書。

參閱手冊第47頁 30



學程修畢之重要事項提醒
➢ 預定當學期可修畢學程且可以畢業者請於期間內提出申請，只要當學期

學分修足即可，不需等成績全部出來再申請，申請期間：每年3月1日至

3月31日；10月1日至10月31日，審核結果須待學期末所有修習課程成

績公布並確認無誤後，才會進行修畢申請證明審認。

➢ 提修畢申請時，大學部學生，須具畢業資格；研究所(含碩、博士)學生

或將師培資格移轉至研究所學生，須修畢研究所應修學分。

➢ 即將畢業但學程未修畢者，請於下學期4月1日至4月10日提出延畢申請。

➢ 電算中心已於學生網路系統中加上學程成績(專業)查詢功能，請同學多

加利用，其網址https://academics.nutn.edu.tw/iSTU/

➢ 僑生修習教育學程後教師之取得，依僑居地當地規定辦理。
22



研究生師培護照點數應有50點



綜合業務組相關規定宣導

師培護照-專業增能
大學生此類至少25點；研究生此類至少10點

1. 校內外教育專業增能
▪ 含工作坊、研習、演講、研討會
▪ 2點/每場次
▪ 大學生需至少完成6點

2. 教育專業檢定
▪含校內教育相關檢定
▪ 3點/每場次
▪大學生需至少完成6點

3. 師資生數位教學能力檢測
▪達精熟級：5點
▪達基礎級：3點

4. 語文檢定
▪僅採計1次，每項2點
▪英語文能力檢定過本校畢業標準
▪閩南語語言能力達B級以上

5. 任一學期修習任一加註專長
長課程達4 學分者，得申請額外獎勵2點。請儘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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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業務組相關規定宣導

師培護照-服務學習
大學生此類至少25點

1. 行政服務
▪ 無償協助校內活動
▪ 教育學程學生會幹部辦理活動2

點/每場次

2. 教育專業服務
▪ 無償擔任學習弱勢、經濟弱勢、區域弱勢學
童課業輔導工作

▪ 志工1點/每小時

3.實地時數
▪ 完成各類科時數計10點

4.校外參觀實習
▪在正式課程以外向本中心申請並完成至幼兒園、
中小學參觀見習達10小時者，可採計2點。
▪ 本項僅可採計一次

25



學生學習護照管理系統
學習護照點數查詢入口 學習護照登入後查詢圖例 學習護照登入後查詢圖例

請於提出修畢申請當學期完成50點！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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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培中心工作坊與檢定等活動規劃

序號 活動類別 活動性質 活動名稱

1

各領域
教學增能

工作坊

國語文教學實務工作坊
2 數學教學實務工作坊
3 自然教學實務能力工作坊
4 閩南語教學實務能力工作坊
5

檢定

國語文教學演示檢定
6 數學教學演示檢定
7 自然教學演示檢定
8 閩南語教學演示檢定
9

研習

【國語】學科知能評量輔導增能研習
10 【自然】學科知能評量輔導增能研習
11 【社會】學科知能評量輔導增能研習
12 【數學】學科知能評量輔導增能研習
13

評量

國語學科知能輔導增能評量
14 自然學科知能輔導增能評量
15 社會學科知能輔導增能評量
16 數學學科知能輔導增能評量 27



師培中心工作坊與檢定等活動規劃

17

數位科技融入教學
增能

工作坊
數位教學實務能力工作坊

18 各類型數位科技資訊工作坊(每學期辦理一類)
19

檢定
師資生數位教學能力檢測

20 數位教學實務能力檢定
21 數位科技資訊檢定
22

教檢與教甄增能
工作坊 板書工作坊

23 研習 教師資格考試衝刺班
24 檢定 板書檢定
25

雙語領域增能
社群討論 雙語課輔暨成長社群

26 工作坊 雙語教學系列工作坊(每學期辦理6場次)
27 檢定 雙語教學實務檢定
28

跨領域教學增能
研習 班級經營與教學實務知能研習

29 檢定 班級教學實務能力檢定
30 營隊 偏鄉營隊

44





師培中心活動公告
師培中心網站重要公告 師培中心粉絲專頁

師培中心臉書

紅樓A101前公告欄

臺南大學活動報名系統

30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資格考試

➢報考資格(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資格考試辦法第3條)

中華民國國民、外國學生、僑生及港澳學生修畢師資培育之大學規

定之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取得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或中華民

國國民依師資培育法第九條第一項(持國外大學以上學歷)規定取得修

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者，得依證明書或證明所載之類科別，報名參

加本考試（已全面採用線上報考方式）。

➢ 考試日期：每年六月

➢ 參考網站 (考試科目、考古題、簡章及相關資訊)

教育部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資格考試

https://tqa.rcpet.edu.tw/TEA_Exam/
31



➢依師資培育法第10條
教育實習：通過教師資格考試者，始得向師資培育之大學申請修
習包括教學實習、導師（級務）實習、行政實習、研習活動之半
年全時教育實習。

➢師資培育之大學及教育實習機構辦理教育實習辦法第3條
取得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或證明，並具學士以上學位，且通
過教師資格考試者，始得申請修習教育實習。
申請修習教育實習者，應依其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或證明所
載之師資類科、學科、領域、群科，向原師資培育之大學或其他
開設有相同師資類科之師資培育之大學提出，經師資培育之大學
審查通過後，始得修習教育實習。

參加半年教育實習之資格

53



國立臺南大學教育實習課程實施辦法第5條

教育實習修習及申請期間

➢擬申請同學請先參加「推介實習作業說明會」(前一年9月份舉辦)

➢ (※以上均以當年公告時程為主)

上學期(8月)

• 實習期間 : 8月1日至隔

年1月31日

• 申請期限 : 每年1月1日

至3月1日申請

下學期(2月)

• 實習期間 : 2月1日至7月

31日

• 申請期限 : 前一年之11

月1日前申請

54



推介實習作業說明會

➢辦理日期：每年9月下旬

➢參加對象：擬參加隔年2月(下學期)及8月(上學期)之教育實習課程

者

➢內容：教育實習機構申請程序及相關注意事項說明

國立臺南大學推介教育實習課程作業要點 55



取得(首張)合格教師證書流程

57



師資培育中心【LINE官方群組】
※師資生官方群組只限在校師資生加入。
※請依所屬學系及身分加入對應群組。
※加入時請輸入自己的姓名、學號、系級、學程別、取得師資生資格學年度，
以利管理員協助審核身份。
※如加入群組時有問題，請至LINE官方網站查詢。

教育學院(諮
輔系及體育
系之大學部
學生)

文理學院(國
文系及應數
系之大學部
學生)

藝術學院(音樂
系、視設系、戲
劇系之大學部學
生)

全師培學系(教
育系、幼教系、
特教系之大學部
學生)

非師培學系(碩
博士班學生、上
述四組學系外之
大學部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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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許自己成為一位負責任的老師…
問題
意識

診斷
評量

世界快快走，
我心慢慢行，
眼睛細細看，
腳步不要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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